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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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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源大道11号A5栋第六层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126,0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126,0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40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40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陟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胡云连、刘西山、高强、金鹏、钟敏、田民波通

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夏登峰、赵亚萍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佘伟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6,0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6,0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6,0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4,410 99.9960 1,606 0.004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4,410 99.9960 1,606 0.004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4,410 99.9960 1,606 0.004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董事薪酬及2020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3,828 99.9946 2,188 0.005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及2020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23,828 99.9946 2,188 0.005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934,638 99.9453 1,606 0.0547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934,638 99.9453 1,606 0.0547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2019

年度董事薪酬及2020

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934,056 99.9254 2,188 0.074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第4、6、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4、除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平生、常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88020

证券简称：方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0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东莞市惟实电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惟实电子” ）于近日获得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GR201944004558

与GR201944003885，发证日期为2019年12月2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

有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连续三年（2019年-2021年）可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即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2019年度已按15%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税， 本次认定系公司及惟实电子原高

新技术证书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对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2020-020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187,1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1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丁福如先生

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JürgenV?hringer先生、董事ThomasV?hringer�先生、董事

钱小瑜女士、董事黄丽萍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振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5,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与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与资产处置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7,150 10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9,868,2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6,041,7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277,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1,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25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

6,043,

7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0年年度

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6,043,

7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

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6,043,

7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5、10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会议议案7为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关联股东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上海多坤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刘敦银共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67,072,00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博、尹夏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42

债券代码：

113577

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每股转增股份0.4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7 － 2020/5/28 2020/5/29 2020/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3,985,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4,797,000元，转增109,594,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83,579,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7 － 2020/5/28 2020/5/29 2020/5/28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薛革文、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薛赛

琴、张振杰、陆秋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派发股

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2）对于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公司在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

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18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

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对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

元。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来源于公司股票发行溢价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38,490,200 55,396,080 193,886,28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35,494,800 54,197,920 189,692,720

1、 A股 135,494,800 54,197,920 189,692,720

三、股份总数 273,985,000 109,594,000 383,579,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383,579,000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

0.41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2603998-8168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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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52）。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21日09:15-15: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3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

沈军先生主持召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股份1,118,942,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596%。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 代表股份997,674,4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19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 代表股份121,268,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9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85,487,2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8,9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85%；反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8,9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85%；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15,846,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7233%；反

对3,07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2%；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5,846,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7233%；反

对3,07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2%；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9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85%；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70,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8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9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8,94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8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94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8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6,935,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3.0096%；反对

302,007,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8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9、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118,94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8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0、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87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7%；反

对7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1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180%；反对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1、关于制定《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94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87,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2、关于《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6,86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3.0033%；反对

302,07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1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180%；反对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3、关于《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6,86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3.0033%；反对

302,07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1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180%；反对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6,86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73.0033%；反对

302,07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5,41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180%；反对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20-04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一）基本情况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

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收

到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包衣机滚筒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二）专利情况

专利号：ZL20192� 0785982.8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包衣机滚筒装置

专利申请日：2019年05月28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

证书号：第10529249号

专利权人：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05月19日

授权公告号：CN� 210542475� U

二、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有限公司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近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健康护理

品有限公司取得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生产项目：消毒剂、卫

生用品*。生产类别：液体消毒剂【净化】，凝胶消毒剂【净化】；抗（抑）菌制剂（液体）【净化】*。有效期

限：2020年5月21日至2024年5月20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实用新型专利的获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

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华素愈创” 系列漱口水实现自产，保证质量和供

货的稳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包衣机滚筒装置）；

2、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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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1日（周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1日（周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周四）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 21日（周四）0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8人， 代表8位股东持有的股份232,258,964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39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2位股东持有的股份209,987,176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82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22,271,78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7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聂成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

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聂成涛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

票、计票过程。

议案1.00、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00、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3.00、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4.00、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5.00、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6.00、2019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2,24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11,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34,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5%；反对11,18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7.00、《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32,25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3,18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042,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3,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2,167,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5%；反对91,7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7%；反对91,78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3%�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聂成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4、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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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更正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 年 5� 月 22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现对已披露的原

公告文件涉及的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力图” ）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南京佳力图机电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力图机电” ）。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佳力图机电

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与义务由公司依法承

继。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

理相关资产转移、股权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

部办理完毕止。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不构

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的条件，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力图” ）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南京佳力图机电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力图机电” ）。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佳力图机电

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与义务由公司依法承

继。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不构

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

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股权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等。 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

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更正前：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吸收合并的方式：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佳力图机电所有资产、股权、债

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与义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佳力图机电的独立法人资格将

被注销。

2、合并基准日：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合并基准日至吸

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3、合并范围：吸收合并完成后，佳力图机电的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与

义务由公司依法承继。

4、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5、合并双方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股权的移交、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完成税务、工商等注

销、变更手续。

6、合并双方共同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更正后：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吸收合并的方式：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佳力图机电所有资产、股权、债权

债务及其他权利与义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佳力图机电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

注销。

2、合并基准日：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合并基准日至

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3、合并范围：吸收合并完成后，佳力图机电的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与

义务由公司依法承继。

4、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5、合并双方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股权的移交、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完成税务、工商等注

销、变更手续。

6、合并双方共同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更正前：

四、本次吸收合并的审议程序性及相关事宜的授权

2020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时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请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及指定人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

股权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等。 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未达

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四、本次吸收合并的审议程序性及相关事宜的授权

2020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指定人

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股权变更、工商

变更登记等。 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股东大会通知另

行公告。

除以上更正的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